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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363) 
 

 
海外监管公告 

 

以下为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刊发之公告。 

 

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 

 

于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八位执行董事，分别为滕一龙先生、

蔡育天先生、吕明方先生、丁忠德先生、周杰先生、钱世政先生、姚方先

生及周军先生；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分别为罗嘉瑞先生、吴家玮先生及

梁伯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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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企业广州天普海外药业有限公司提前终止经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控股企业广州天普海外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普海外”）收到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河科技园管理委员会《关于广州天普海外药业有限公

司提前终止经营的批复》，批准天普海外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起提前终止经营。 

天普海外为本公司控股企业，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法定代表人徐国雄，注



2 
 

册资本 15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研究、开发药品原料和制剂，提供相关的技术

服务（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本公

司通过全资附属企业香港上联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天普海外原主要承担

天普成员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职能。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优化对外投资

结构，降低综合管理成本，天普海外各方股东一致同意天普海外提前终止经营，

天普成员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职能统一由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

实施。 

本公司将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结构，降低综合管理成本，简化天普成员企业

的股权关系，强化公司在其业务体系中的控制力，提升核心业务竞争力和产业营

运能力，夯实核心业务规模和产业基础，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本次天普海外提前终止经营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备查文件 

1、天普海外股东会决议 

2、《关于广州天普海外药业有限公司提前终止经营的批复》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 
 
 
 


